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 

 

 
 

處理、運送及處置 
石棉廢物 
的工作守則 

（根據香港法例第三五四章廢物處置條例第卅五條的規定頒佈） 

香 港 環 境 保 護 署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 
 

 

  
 

 

        

   
 

 

 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          
 

 
 

 
 

 

     
  

  
 

 

前
言石

棉
是
建
築
業
、
製
造
業
、
服
務
及
船
務
行
業
多
年
來
所

使
用
的
一
種
材
料
。
這
種
材
料
因
會
危
害
健
康
，
故
在
處
理
含

有
石
棉
的
物
料
時
，
必
須
極
為
小
心
。
根
據
廢
物
處
置
︵
化
學

廢
物
︶
︵
一
般
︶
規
例
的
規
定
，
石
棉
廢
物
被
列
為
化
學
廢

物
，
故
其
處
理
、
收
集
、
運
送
及
處
置
均
受
法
定
管
制
。
本
守

則
目
的
是
向
可
能
接
觸
石
棉
廢
物
的
人
士
，
提
供
有
關
安
全
處

理
及
如
何
遵
守
法
定
管
制
的
指
引
。

此
工
作
守
則
屬
法
定
文
件
。
規
劃
環
境
地
政
司
根
據
廢
物

處
置
條
例
第
三
十
五
條
與
環
境
污
染
問
題
諮
詢
委
員
會
商
議

後
於
一
九
九
三
年
一
月
首
次
頒
佈
。
本
工
作
守
則
旨
在
提
供
廢

物
收
集
、
存
放
、
處
理
、
運
送
及
處
置
方
面
的
指
引
及
意
見
，

雖
無
法
律
朿
縛
力
，
但
若
作
法
律
辯
護
時
，
遵
行
守
則
可
以
作

為
證
據
，
以
證
明
一
貫
的
工
作
方
法
是
妥
善
的
。

如
對
本
工
作
守
則
有
任
何
疑
問
，
請
向
環
境
保
護
署
查

詢
，
聯
絡
地
址
及
電
話
如
下
：

地
址

電
話

環
境
保
護
署

二
八
三
八

三
一
一
一

香
港
灣
仔
軒
尼
詩
道
一
三
零
號

電
子
郵
件

修
頓
中
心
二
十
八
字
樓

enquiry@
epd.gov.hk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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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法
定
管
制 

根
據
廢
物
處
置
條
例
︵
香
港
法
例
第
三
五
四

章
︶
所
制
訂
的
廢
物
處
置
︵
化
學
廢
物
︶
︵
一
般
︶

規
例
︵
下
稱
規
例
︶
，
石
棉
廢
物
屬
化
學
廢
物
類

別
。
有
關
法
例
的
管
制
範
圍
，
包
括
化
學
廢
物
的
包

裝
、
標
識
、
貯
存
、
收
集
及
處
置
事
宜
。
本
工
作
守

則
旨
在
向
那
些
可
能
會
處
理
、
包
裝
、
運
送
及
處
置

石
棉
廢
物
的
人
士
及
對
彼
等
如
何
能
遵
守
上
述
法

例
，
提
供
指
引
。
欲
知
該
法
例
進
一
步
詳
情
，
請
參

閱
環
境
保
護
署
︵
以
下
稱
環
保
署
︶
︵
地
址
載
於
前

言
︶
出
版
的
﹁
化
學
廢
物
管
制
計
劃
指
南
﹂
。

勞
工
處
另
有
印
備
一
本
工
作
守
則
，
名
為
﹁
管
制

石
棉
使
用
之
工
作
守
則
﹂
，
內
容
關
乎
工
人
在
處
理

石
棉
或
在
工
序
中
產
生
石
棉
廢
物
時
的
守
則
，
從
而

保
障
工
人
的
健
康
和
安
全
。
這
本
守
則
，
亦
應
加
以

遵
照
。
此
外
，
一
九
八
六
年
工
廠
及
工
業
經
營
︵
石

棉
︶
特
別
規
例
中
，
就
處
理
石
棉
廢
物
所
訂
定
的
規

定
，
亦
須
予
以
依
從
。
海
事
處
致
船
東
、
造
船
商
、

修
船
商
及
拆
船
商
的
通
告
，
文
內
亦
說
明
石
棉
對
健

康
有
害
，
以
及
在
船
上
和
海
上
結
構
物
進
行
拆
卸
和

修
理
工
程
時
所
須
採
取
的
預
防
措
施
。

二
、

石
棉
形
態 

石
棉
是
一
種
礦
物
質
；
在
原
石
棉
狀
時
以
及
經

加
入
其
他
要
素
而
成
為
混
合
物
時
，
用
途
甚
多
，
在

建
築
業
、
製
造
業
、
服
務
及
船
務
行
業
方
面
均
廣
泛

使
用
。
石
棉
主
要
有
三
種
形
式
：

青
石
棉
或
藍
石
棉—

曾
一
度
廣
泛
用
作
絕
緣

物
質
，
尤
其
用
以
抵
抗
化
學
作
用
為
然
。

鐵
石
棉
或
褐
石
棉—

主
要
用
於
黏
結
石
棉
產

品
。

溫
石
棉
或
白
石
棉—

現
時
廣
泛
為
人
使
用
。

石
棉
亦
有
其
他
甚
少
見
的
形
式
、
偶
然
亦
會
遇

到
。
由
於
石
棉
會
危
害
健
康
，
因
此
很
多
產
品
已
為

較
安
全
的
代
用
品
所
取
代
。
實
際
上
，
現
時
在
香
港

使
用
的
石
棉
，
大
多
是
溫
石
棉
，
但
在
未
來
數
年
，

在
拆
卸
舊
有
的
絕
緣
物
體
和
絕
緣
材
料
時
，
仍
不
斷

會
有
青
石
棉
及
鐵
石
棉
廢
物
的
產
生
。

三
、

廢
物
的
種
類 

以
本
工
作
守
則
而
言
，
石
棉
廢
物
可
歸
類
如
下
：

第
一
類

完
整
無
缺
及
不
會
有
石
棉
纖
維
從
物
料
中
脫
落

的

黏

結

石

棉

廢

物

︵

青

石

棉

或

鐵

石

棉

除

外
︶
。
黏
結
石
棉
物
料
的
例
子
有
：
石
棉
水
泥

片
，
石
棉
喉
管
及
其
他
石
棉
裝
置
；
加
固
石
棉

的
塑
膠
；
加
固
石
棉
的
接
頭
、
填
料
及
襯
墊
。

任
何
含
有
石
棉
加
固
物
而
又
易
碎
或
易
裂
的
物

料
，
或
用
鋸
、
鑽
和
機
器
分
解
黏
結
石
棉
產
品

所
造
成
的
塵
屑
，
均
屬
第
二
類
廢
物
。

四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第
二
類

含
有
鬆
散
石
棉
纖
維
的
廢
物
︵
青
石
棉
或
鐵
石

棉
除
外
︶
；
例
如
石
棉
絕
緣
材
料
，
石
棉
隔
熱

牆
和
石
棉
隔
熱
天
花
板
；
石
棉
毛
綫
和
石
棉
織

物
；
用
鋸
、
鑽
和
機
器
分
解
黏
結
石
棉
產
品
所

產
生
的
塵
屑
；
易
碎
的
石
棉
水
泥
產
品
；
氯
鹼

電
解
槽
的
鬆
散
石
棉
薄
膜
；
含
有
石
棉
的
淤

泥
；
曾
經
裝
載
鬆
散
石
棉
纖
維
的
空
袋
、
空
包

或
空
桶
；
在
產
生
石
棉
塵
屑
或
石
棉
粉
末
的
操

作
場
地
進
行
清
理
而
掃
集
的
廢
屑
。

第
三
類

所
有
青
石
棉
︵
藍
石
棉
︶
和
鐵
石
棉
︵
褐

石
棉
︶
，
無
論
完
整
與
否
；
或
任
何
遭
青
石

棉
或
鐵
石
棉
所
污
染
的
物
件
。

三
․
一

混
合
石
棉
廢
物

上
述
三
類
石
棉
廢
物
，
通
常
應
各
自
隔
開
存

放
，
及
不
可
與
其
他
廢
物
混
合
。
但
在
某
些
情
況

下
，
例
如
，
要
將
完
整
的
黏
結
石
棉
內
混
雜
的
鋸

屑
和
易
碎
物
料
分
隔
開
可
能
會
有
困
難
。
為
此
，

環
保
署
作
為
管
制
監
督
，
或
會
在
某
些
特
別
的
條

件
下
︵
一
般
的
條
件
，
詳
見
下
文
第
八
段
︶
准
許

將
混
合
廢
物
運
往
處
置
場
地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管
制

監
督
又
可
酌
情
對
某
類
特
定
的
廢
物
，
制
訂
額
外

條
件
。石

棉
與
很
多
其
他
危
害
健
康
的
廢
物
不
同
，
因

為
廢
物
處
理
方
法
︵
註
一
︶
不
能
將
其
毒
性
解
除

或
變
為
無
害
。
很
多
在
本
港
採
用
的
廢
物
處
理
方

法
，
均
會
引
致
石
棉
廢
物
的
分
解
及
令
石
棉
纖
維

散
發
空
間
，
因
而
危
及
工
作
人
員
及
市
民
的
健

康
。
所
以
，
石
棉
廢
物
絕
對
不
能
與
住
戶
廢
物
或

商
業
廢
物
混
合
一
起
，
或
運
往
焚
化
爐
、
垃
圾
收

集
站
，
轉
運
站
或
公
眾
卸
泥
區
及
填
海
區
。

註
一
：
現
時
正
在
發
展
的
數
種
解
除
石
棉
毒
方
法
均
尚

在
試
驗
階
段
。
﹁
石
棉
玻
璃
化
﹂
是
英
國
發
展

的
一
種
新
方
法
，
並
且
已
推
廣
至
全
球
的
市
場
。

三
․
二

石
棉
廢
物
的
鑑
認

石
棉
纖
維
必
須
以
專
門
化
驗
技
術
才
可
以
作

肯
定
的
鑑
認
。
工
業
工
序
產
生
的
石
棉
廢
物
，
一

般
可
從
所
用
的
原
料
便
可
立
即
鑑
定
出
來
，
但
要

辨
別
多
項
建
築
和
拆
卸
工
程
︵
例
如
拆
除
隔
熱
層

墊
或
其
他
形
式
的
絕
緣
物
體
等
︶
所
產
生
的
廢
物

是
石
棉
或
是
其
他
纖
維
狀
物
質
則
有
困
難
。
就
算

知
道
當
中
果
真
含
有
石
棉
，
亦
難
肯
定
其
類
別
，

因
青
石
棉
特
有
的
藍
灰
顏
色
在
遇
熱
時
，
便
會
變

成
灰
暗
不
清
的
白
色
，
以
致
可
能
被
誤
作
較
為
安

全
的
其
他
石
棉
。

凡
可
能
含
有
石
棉
的
廢
物
，
都
應
視
作
會
危
害

健
康
論
，
除
非
直
至
實
驗
室
化
驗
證
明
該
廢
物
並

不
含
有
石
棉
。
假
如
廢
物
數
量
不
多
，
較
為
實
際

的
做
法
是
將
廢
物
視
作
石
棉
廢
物
般
處
置
，
勝
於

採
用
實
驗
室
化
驗
方
法
來
測
定
其
真
正
成
份
。
至

於
較
大
數
量
︹
超
過
五
立
方
米
︵
體
積
︶
或
一
百

平
方
米
︵
片
裝
︶
︺
的
廢
物
，
則
應
抽
取
樣
本
，

送
交
化
驗
室
，
試
驗
是
否
含
有
石
棉
。
在
着
手
拆

卸
工
程
和
拆
除
絕
緣
物
體
前
，
應
該
抽
取
樣
本
先

五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作
化
驗
。
有
關
提
供
石
棉
化
驗
的
認
可
實
驗
室
的

資
料
，
可
按
附
錄
甲
所
截
地
址
，
向
環
保
署
空
氣

質
素
監
理
組
查
詢
。

四
、

廢
物
產
生
者
的
登
記 

根
據
規
例
，
產
生
化
學
廢
物
，
包
括
石
棉
廢
物

的
人
士
，
必
須
先
向
環
保
署
登
記
為
化
學
廢
物
產

生
者
，
然
後
方
可
從
事
產
生
該
等
廢
物
的
活
動
。

化
學
廢
物
產
生
者
若
未
有
遵
守
上
述
規
定
辦
理
登

記
，
即
屬
違
法
。
欲
知
進
一
步
詳
情
，
請
參
閱
環

保
署
出
版
的
﹁
化
學
廢
物
產
生
者
登
記
指
引
﹂
。
上

述
指
引
及
登
記
表
格
可
到
環
保
署
索
取
。

五
、

廢
物
收
集
者
的
牌
照 

廢
物
處
置
條
例
第
十
條
規
定
，
廢
物
收
集
者
若

要
收
集
石
棉
廢
物
及
將
之
運
往
處
置
設
施
，
則
須

領
有
環
保
署
所
簽
發
的
牌
照
。
若
擬
自
行
運
送
其

所
產
生
的
廢
物
，
亦
須
領
牌
。
有
關
發
牌
規
定
及

申
請
程
序
等
詳
情
可
向
環
保
署
查
詢
。

六
、

石
棉
廢
物
的
包
裝
、
標
識
及
處
理

六
․
一

第
一
類
廢
物

處
理
第
一
類
廢
物
︵
指
不
沾
塵
屑
、
完
整
無
缺

的
黏
結
石
棉
產
品
︶
，
須
用
兩
層
各
自
厚
度
不
少

於0
.1

5

毫
米
的
堅
硬
透
明
膠
片
包
裝
，
及
用
膠
紙
完

全
密
封
。
包
裝
的
體
積
要
適
中
，
以
容
易
處
理
為

合
。
每
份
包
裝
不
得
高
逾7

5
0

毫
米
。
在
任
何
情
況

下
，
第
一
類
廢
物
不
可
與
住
戶
或
商
業
廢
物
混
合

處
置
。
內
層
膠
片
須
附
貼
清
晰
標
籤
︵
見
附
錄

乙
︶
，
而
該
標
籤
尺
寸
不
得
少
於1

2
0

毫
米
Ｘ1

5
0

毫
米
。

六
․
二

第
二
類
廢
物

第
二
類
廢
物
含
有
鬆
散
的
石
棉
纖
維
，
該
等
纖

維
若
給
吹
散
，
即
使
數
量
微
少
亦
會
危
害
拆
卸
工

人
及
市
民
的
健
康
。

一
旦
有
第
二
類
的
廢
物
產
生
，
必
須
將
它
們
全

部
裝
載
於
厚
型
膠
袋
或
其
他
經
環
保
署
認
可
的
容

器
內
︵
詳
情
請
參
閱
附
錄
乙
︶
。
袋
口
必
須
用
膠

紙
以
﹁
鵝
頸
﹂
式
封
密
。
為
提
供
雙
重
保
護
，
載

有
石
棉
廢
物
的
袋
應
再
套
入
另
一
膠
袋
內
，
而
該

外
層
的
膠
袋
必
須
透
明
，
方
便
見
到
內
載
物
體
及

標
明
字
樣
。
至
於
內
層
膠
袋
則
要
白
色
，
及
附
有

清
晰
標
籤
︵
見
附
錄
乙
︶
。
在
情
況
許
可
下
，
盡

可
能
用
真
空
處
理
方
法
包
裝
石
棉
廢
物
，
使
袋
口

封
密
前
，
盡
量
排
走
袋
裏
空
氣
。

所
有
經
第
二
類
廢
物
染
污
的
物
件
︵
如
手

套
、
口
罩
等
︶
，
亦
須
裝
載
於
膠
袋
內
，
方
予
處

置
。
裝
載
於
膠
袋
內
的
第
二
類
廢
物
，
必
須
與
其

他
廢
物
隔
開
；
無
論
如
何
均
不
得
與
非
石
棉
廢
物

混
合
，
因
為
盛
載
廢
物
的
膠
袋
容
易
破
裂
，
可
引

致
石
棉
纖
維
外
洩
。

六
․
三

第
三
類
廢
物

第
三
類
廢
物
︵
青
石
棉
或
鐵
石
棉
︶
即
使
數

量
極
少
亦
會
危
害
人
體
健
康
。
因
此
在
裝
載
青
石

棉
或
鐵
石
棉
廢
物
時
，
必
須
特
別
小
心
，
防
止
石

六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棉
外
洩
。
第
三
類
廢
物
的
處
理
方
法
須
與
上
文
第

六
․
二
段
所
述
關
於
第
二
類
廢
物
的
相
同
，
但
內

六
․
六

裝
卸
方
法

層
膠
袋
應
為
橙
色
，
及
附
有
清
晰
標
籤
︵
見
附
錄

乙
︶
。

裝
卸
石
棉
廢
物
，
視
情
況
而
定
，
須
用
人
手
或

機
械
起
重
機
進
行
。
膠
袋
不
得
拋
進
或
掉
下
預
先

挖
掘
的
坑
道
。
處
理
石
棉
廢
物
期
間
，
工
作
人
員

六
․
四

載
有
尖
利
物
體

須
穿
戴
一
九
八
六
年
工
廠
及
工
業
經
營
︵
石
棉
︶

︵
核
准
呼
吸
防
護
設
備
︶
公
告
所
指
定
的
認
可
面

當
使
用
膠
片
或
膠
袋
包
裝
石
棉
廢
物
時
，
如
袋

罩
、
合
適
的
耐
用
膠
手
套
、
工
裝
衭
及
工
作
鞋
等
。

內
載
有
尖
利
物
體
，
包
裝
易
被
刺
穿
。
為
免
發
生

這
類
事
件
，
應
採
用0

.1
5

毫
米
厚
的
強
力
膠
片
，
將

其
尖
端
部
分
包
裹
起
來
，
並
用
膠
紙
完
全
封
密
。

七
、

存
放
石
棉
廢
物 

另
一
方
法
，
是
將
廢
物
放
入
金
屬
圓
桶
內
，
以
免

石
棉
纖
維
外
洩
︵
詳
情
請
參
閱
附
錄
乙
︶
。

遇
有
需
要
在
處
置
地
點
作
出
特
別
安
排
，
以
處

置
大
量
石
棉
廢
物
時
，
廢
物
產
生
者
須
有
暫
時
儲

六
․
五

體
積
大
的
石
棉
廢
物

存
這
些
廢
物
的
地
方
。
所
有
石
棉
廢
物
應
儲
存
在

一
個
與
其
他
物
料
分
開
的
安
全
地
方
，
以
防
止
石

體
積
大
的
石
棉
廢
物
因
無
法
妥
善
裝
載
於
膠

0
.1

5

棉
纖
維
散
發
於
空
間
及
污
染
其
他
物
料
。
第
一
類

袋
或
圓
桶
內
，
故
應
用
兩
層
各
自
厚
度
不
少
於

廢
物
不
應
與
第
二
和
第
三
類
廢
物
放
在
一
起
，
以

毫
米
的
堅
硬
膠
片
包
裹
，
及
用
膠
紙
完
全
密
封
。

免
損
毀
盛
載
第
二
或
第
三
類
廢
物
的
膠
袋
，
除
非

就
第
一
類
廢
物
而
言
，
須
用
兩
層
透
明
膠
片
。
對

這
些
膠
袋
是
再
度
裝
入
箱
或
圓
桶
內
作
雙
重
保

於
第
二
及
第
三
類
廢
物
，
內
層
膠
片
須
分
別
為
白

護
。
袋
裝
石
棉
廢
物
不
得
堆
叠
逾
三
袋
高
，
以
免

色
及
橙
色
，
而
該
兩
類
廢
物
所
用
外
層
膠
片
須
為

損
毀
最
底
層
的
膠
袋
。
存
放
地
方
須
與
其
他
工
作

透
明
。
內
層
膠
片
須
附
有
上
文
第
六
․
一
至
六
․

地
方
隔
開
，
及
豎
立
警
告
牌
，
說
明
該
處
存
有
石

三
段
所
述
的
適
當
標
誌
。
鑑
於
有
關
的
廢
物
須
棄

棉
廢
物
。
規
例
所
規
定
的
警
告
牌
細
則
，
詳
見
圖

置
在
預
先
挖
掘
的
坑
道
內
，
故
最
大
尺
寸
得
限
於

一
。
此
外
，
存
放
區
亦
應
備
有
良
好
的
防
火
安
全

3
0

0
0

毫
米
︵
長
︶
Ｘ1

5
0

0

毫
米
︵
闊
︶
Ｘ7

5
0

毫
米

設
施
。
一
旦
遇
有
石
棉
溢
洩
事
故
，
有
關
方
面
應

︵
高
︶
。

採
取
下
文
第
十
一
段
所
述
的
適
當
措
施
。
欲
知
更

所
有
容
器
表
面
必
須
在
受
控
的
環
境
下
，
用
濕

多
有
關
存
放
區
規
定
的
詳
倩
，
請
參
閱
環
保
署
出

處
理
或
特
別
真
空
處
理
器
材
，
徹
底
清
理
，
以
便

版
的
﹁
包
裝
、
標
識
及
存
放
化
學
廢
物
的
工
作
守

則
﹂
。

容
器
的
表
面
不
會
留
下
肉
眼
可
見
的
碎
料
或
纖

維
。

七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 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在
進
行
石
棉
及
產
生
石
棉
廢
物
的
工
序
時
，
廠

東
、
業
主
或
租
戶
應
確
保
這
項
工
序
是
在
適
當
的

情
況
下
進
行
，
並
確
保
其
工
人
或
承
辦
商
，
有
足

夠
專
業
技
能
和
訓
練
，
以
免
造
成
石
棉
纖
維
外

洩
。
有
關
石
棉
拆
卸
工
程
的
進
一
步
資
料
，
可
向

環
保
署
空
氣
質
素
監
理
組
索
取
。

八
、

運
往
處
置
地
點 

運
送
石
棉
廢
物
往
處
置
場
地
，
須
根
據
各
類
廢

物
不
同
需
求
而
分
別
用
密
封
式
吊
箱
、
開
敞
式
貨

車
或
密
封
式
車
輛
運
送
。
然
而
，
下
列
規
則
須
加

以
遵
守
：用

膠
袋
裝
載
的
第
二
、
三
類
石
棉
廢
物
，

須
用
密
封
式
吊
箱
運
送
。
吊
箱
規
格
如
下
：

−

特
製
吊
箱
只
限
運
送
石
棉
廢
物
。

−

吊
箱
須
以
鋼
建
造
，
並
設
有
可
封
密
的
排
水

出
口
。

−

吊
箱
須
完
全
密
封
，
及
可
讓
人
入
內
，
而
後

部
末
端
則
設
有
雙
重
可
上
鎖
門
扉
。
吊
箱
門

扉
與
接
口
須
用
橡
膠
密
封
，
而
吊
箱
在
運
送

途
中
須
予
上
鎖
。

−

吊
箱
容
積
一
般
為9

或1
5

立
方
米
，
不
得
超

出
負
荷
。

−

吊
箱
須
能
用
油
壓
驅
動
方
式
在
運
載
車
輛

上
進
行
裝
卸
。

−

袋
裝
廢
物
須
在
吊
箱
放
至
低
位
時
︵
地

上
︶
，
用
人
手
進
行
裝
卸
。

八 

圖一 存放區危險警告牌注意事項

−

袋
裝
石
棉
廢
物
不
得
任
意
堆
叠

過
高
，
以
免
上
層
的
重
量
損
毀
底

層
的
膠
袋
。

−

吊
箱
須
豎
立
適
當
警
告
牌
︵
見

附
錄
丙
︶
，
以
顯
示
車
內
載
有
石

棉
廢
物
。

−

用
托
板
盛
載
的
第
二
、
三
類
石
棉

廢
物
可
一
併
裝
載
於
吊
箱
內
。

−

受
污
染
的
吊
箱
須
在
處
置
場
地

加
以
沖
洗
，
而
廢
水
可
排
入
場
地

的
接
收
坑
道
。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桶
裝
廢
物
與
第
一
類
廢
物
毋
須
以
吊
箱
運

送
。
兩
者
均
可
以
開
敞
式
貨
車
或
密
封
式
車

輛
運
送
，
但
要
遵
守
下
列
規
定
：

−

廢
物
不
得
高
逾
車
輛
側
板
邊
緣
。

−

廢
物
須
安
全
地
繫
綁
於
車
上
。

−

若
用
開
敞
式
貨
車
運
送
廢
物
，
須
用
膠
片
遮

蓋
廢
物
，
及
若
屬
第
一
類
廢
物
，
則
車
輛
須

以
膠
片
櫬
墊
。
用
後
的
膠
片
須
視
作
污
染
廢

物
，
及
棄
置
於
堆
填
區
。

−
車

輛

須

豎

立

適

當

警

告

牌

︵

見

附

錄

丙
︶
，
以
顯
示
車
內
載
有
石
棉
廢
物
。

−

受
污
染
的
車
輛
須
在
處
置
場
地
加
以
沖

洗
，
而
廢
水
可
排
入
場
地
的
接
收
坑
道
。

九
、

處
置 法

例
規
定
所
有
石
棉
廢
物
必
須
運
往
指
定
或

領
有
牌
照
的
處
置
設
施
。
在
香
港
，
唯
一
經
證
實

為
最
好
的
處
置
石
棉
方
法
是
將
石
棉
廢
物
埋
於
堆

填
區
內
。

鑑
於
石
棉
列
於
規
例
附
表
一
甲
部
內
，
故
在
予

以
處
置
前
，
則
須
通
知
環
保
署
。
再
者
，
在
垃
圾

堆
填
區
處
置
此
類
廢
物
，
須
作
出
預
先
安
排
。
為

求
有
足
夠
時
間
作
出
安
排
，
及
使
處
置
石
棉
的
程

序
能
與
該
堆
填
區
的
其
他
工
作
相
互
配
合
，
環
保

署
通
常
規
定
擬
處
置
石
棉
廢
物
的
有
關
方
面
，
須

預
先
十
個
工
作
日
給
予
通
知
。

通
知
須
用
環
保
署
指
定
的
表
格
︵
見
附
錄

丁
︶
。
該
表
格
可
向
環
保
署
索
取
。
環
保
署
在
接

獲
通
知
後
，
會
發
出
處
置
廢
物
的
特
定
指
示
及
指

引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有
關
的
指
示
會
說
明
廢
物
的
種

類
︵
如
第
一
、
二
或
三
類
︶
及
數
量
；
送
往
那
一

個
共
同
處
理
的
堆
填
區
；
廢
物
付
運
期
；
及
其
他

特
別
的
指
示
。
廢
物
產
生
者
或
其
代
理
人
須
嚴
加

遵
守
此
等
規
定
。

某
些
工
程
，
例
如
拆
卸
電
力
站
或
化
工
廠
，
會

在
短
時
間
內
產
生
大
量
石
棉
廢
物
。
所
謂
﹁
大

量
﹂
，
是
指
體
積
超
過
二
百
五
十
立
方
米
的
廢

物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廢
物
的
產
生
速
度
可
能
會
超

出
處
置
地
點
所
能
處
理
及
處
置
的
廢
物
數
量
。
因

此
，
廢
物
產
生
者
須
於
拆
卸
工
程
尚
在
計
劃
階
段

時
，
便
通
知
環
保
署
，
並
向
該
署
提
交
有
關
的
計

劃
及
預
計
廢
物
數
量
的
資
料
，
以
便
作
出
適
當
安

排
。
如
雙
方
事
前
並
無
協
議
，
環
保
署
可
能
嚴
格

限
制
有
關
棄
置
大
量
的
石
棉
廢
物
。
並
會
採
取
比

慣
常
更
嚴
格
的
措
施
。

在
處
置
場
地
內
，
廢
物
產
生
者
或
廢
物
收
集
承

辦
商
須
確
保
處
置
工
序
是
按
照
堆
填
區
職
員
的
指

示
進
行
。
第
一
類
石
棉
廢
物
須
棄
置
於
堆
填
區
負

責
人
士
指
定
的
傾
卸
區
，
而
第
二
、
三
類
廢
物
則

須
棄
置
於
預
先
挖
掘
的
坑
道
內
。
石
棉
廢
物
須
用

人
或
機
動
起
重
機
︵
視
情
況
而
定
︶
棄
置
於
坑
道

內
。
棄
置
廢
物
應
順
序
由
坑
道
一
端
開
始
。
卸
下

袋
裝
廢
物
時
，
嚴
禁
拋
擲
或
踩
踏
膠
袋
或
其
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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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。
除
此
，
須
在
坑
道
頂
部
預
留
半
米
空
間
，
以

便
隨
後
用
泥
土
回
填
之
。
廢
物
收
集
者
須
提
供
具

有
處
理
石
棉
工
作
經
驗
的
受
訓
人
員
，
以
監
察
上

述
棄
置
工
序
。

十
、

運
載
紀
錄
制
度 

當
局
根
據
規
例
經
已
實
施
一
項
﹁
由
始
至

終
﹂
式
的
全
面
管
制
計
劃
，
以
追
查
化
學
廢
物
從

產
生
地
點
以
至
最
終
處
置
場
地
的
搬
運
過
程
︵
見

圖
二
︶
。
在
每
批
廢
物
搬
離
樓
宇
前
，
廢
物
產
生

者
須
填
具
一
份
運
載
紀
錄
表
格
。
廢
物
產
生
者
須

保
存
一
份
，
作
為
付
運
的
紀
錄
，
而
廢
物
收
集
者

在
將
廢
物
送
抵
收
集
處
管
理
人
時
，
亦
須
保
留
一

份
；
至
於
表
格
的
正
本
，
則
由
收
集
處
管
理
人
保

存
。
這
些
運
載
紀
錄
必
須
保
留
最
少
十
二
個
月
。

在
每
個
過
程
中
，
有
關
人
士
必
須
在
收
到
一
份
填

妥
的
運
載
紀
錄
後
，
才
接
收
該
批
廢
物
。
除
此
，

廢
物
收
集
者
及
收
集
處
管
理
人
應
按
廢
物
收
集
及

廢
物
處
置
牌
照
分
別
所
訂
的
格
式
，
定
期
向
環
保

署
申
報
。
至
於
運
載
紀
錄
制
度
的
進
一
步
詳
情
，

請
參
閱
環
保
署
出
版
的
﹁
化
學
廢
物
管
制
計
劃
指

南
﹂
。

十
一
、

安
全
設
備
及
程
序 

若
石
棉
廢
物
在
產
生
後
立
即
以
認
可
的
容
器

盛
載
，
及
依
照
本
守
則
的
建
議
進
行
處
理
及
運

送
，
石
棉
纖
維
外
洩
的
機
會
便
不
會
出
現
。
不
過
，

為
進
一
步
做
好
預
防
措
施
，
運
送
石
棉
廢
物
的
車

輛
須
配
備
安
全
及
應
急
裝
備
，
包
括
：

圖二 — 跟查化學廢物付運路線的運載紀錄制度流程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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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各
工
作
人
員
使
用
的
認
可
面
罩
。

適
當
的
耐
用
膠
手
套
。

防
護
衣
物
。

工
作
鞋
。

額
外
數
目
的
容
器
／
膠
袋
及
封
蓋
。

鐵
鏟
。

用
無
氣
噴
射
器
盛
載
含
適
量
滲
透
劑
的

水—

約5
0

公
升
。

應
急
及
急
救
設
備
。

工
作
人
員
在
裝
卸
石
棉
廢
物
期
間
，
須
穿
戴
防
護

衣
物
及
其
他
安
全
裝
備
。

倘
在
運
送
時
或
在
處
置
場
地
發
生
意
外
，
因
而

引
致
容
器
脹
裂
或
破
裂
及
石
棉
廢
物
外
洩
，
必
須

立
即
採
取
行
動
，
防
止
石
棉
纖
維
溢
於
空
氣
中
，

最
佳
的
方
法
是
立
即
用
含
適
量
滲
透
劑
的
水
以
噴

射
方
式
將
廢
物
灑
濕
。
在
灑
濕
過
程
中
，
必
須
穿

着
防
護
衣
、
配
戴
合
適
手
套
和
認
可
的
防
塵
面

罩
，
以
免
頭
髮
、
皮
膚
及
個
人
衣
物
受
到
污
染
。

穿
戴
手
套
是
避
免
在
處
理
圓
桶
時
損
及
手
部
，
以

及
預
防
污
染
。
車
輛
上
配
備
鐵
鏟
與
額
外
數
目
的

袋
或
連
封
蓋
的
圓
桶
，
旨
在
盛
載
及
再
封
外
洩
的

廢
物
。
如
污
染
的
範
圍
廣
闊
，
應
立
即
通
知
環
保

署
。

受
污
染
的
車
輛
須
徹
底
加
以
洗
淨
，
而
廢
水
須

排
入
處
置
場
地
內
的
石
棉
廢
物
處
置
坑
道
內
。
所

有
污
染
的
防
護
衣
及
防
護
用
具
必
須
經
過
徹
底
清

洗
後
，
才
可
再
次
使
用
。
不
過
，
清
洗
這
些
用
具

時
如
有
困
難
，
有
關
工
作
人
員
便
應
把
它
們
視
作

石
棉
廢
物
看
待
，
將
之
放
入
有
適
當
標
籤
的
膠
袋

內
，
方
予
處
置
。

有
關
安
全
設
備
及
程
序
的
進
一
步
資
料
，
可
向

勞
工
處
或
海
事
處
索
取
，
地
址
載
於
附
錄
甲
。
至

於
一
九
八
六
年
工
廠
及
工
業
經
營
︵
石
棉
︶
特
別

規
例
有
關
的
管
制
資
料
，
亦
可
向
勞
工
處
索
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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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甲

聯絡機構的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 

提供有關拆卸石棉資料的機構

環境保護署總區辦事處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百三十號 

修頓中心二十四字樓 

聯絡電話：石棉監理及管制課 

二七五五 三五五四 

提供有關安全設備、程序及工業經營法例管制資

料的機構 

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科

香港干諾道西一八一號

匯港中心二十五樓 

聯絡電話：諮詢組 

二五五九 二二九七 

提供有關船上及海上結構物處理程序資料的機構

海事處 

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 

海港政府大樓二十三字樓

聯絡電話：海事工業安全組 

二八五二 四四七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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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 錄 乙

認可作存放石棉廢物的容器、包裝及其標識 

甲類 

包 裝 第 一 類 石 棉 廢 物 須 用 厚 度 不 少 於 0.15毫 米 的 透 明

膠片。對於體積大的第二及第三類廢物，內層膠片須分

別為白色及橙色，而該兩類廢物所用外層膠片須為透

明。 

乙類 

包 裝 第 二 及 第 三 類 石 棉 廢 物 須 用 符 合 英 國 標 準

BS4932:1973（註二）或同等規格所規定最低標準的厚

塑膠袋。第二類廢物用白色內層膠袋，而第三類廢物則

用橙色膠袋。而該兩類廢物均使用透明外層膠袋。

內層膠片或膠袋須用不脫色墨水清楚寫明下列字樣：

第一或二類石棉廢物：

DANGER CHEMICAL (ASBESTOS) WASTE
危險勿近 化學（石棉）廢物

DO NOT INHALE DUST 
切勿吸入石棉塵埃

第三類石棉廢物： 

DANGER CHEMICAL (BLUE/BROWN ASBESTOS) WASTE 

危險勿近 化學（青石棉或鐵石棉）廢物

DO NOT INHALE DUST 

切勿吸入石棉塵埃

所有字母及字體最少為50毫米高。並須附有規例規定的

化學廢物標籤（見圖三及圖四）。圖五展示附有標記標

籤的膠片或膠袋例子。至於合適膠袋的供應商，環保署

（地址見前言）可提供有關的資料。

註二：為品質控制及保證緣故，BS4932:1973內指定的參數，

均須經認可化驗室測試。

圖三 供第一／二類石棉廢物容器使用的化學廢物標籤

圖四 供第三類石棉廢物容器使用的化學廢物標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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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乙

認可作存放石棉廢物的容器、包裝及其標識 

圖五 附有適當標記與標籤的膠片及／或膠袋

丙類 

在某些情況下，特別是濕石棉廢物，不宜使用 膠 這些圓桶屬活底桶類型。蓋子用彈簧鎖、槓杆 、

袋裝載，應使用圓桶盛之。所用的圓桶須符合 英 螺帽及螺栓等鎖合物鎖緊。圖六展示貼有適當 標

國標準BS2003:1974 十月規格的軟鋼桶（輕型、 記、標籤及典型鎖合器的活底桶。

蓋子可拆除）。 

圖六 有標記及典型鎖合器的活底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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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丙

車輛上危險警告牌注意事項 

危險警告牌共有兩款(A款及B款)，見圖七。可將

其中一款展示於車頭及車尾。展示之處不應遮掩

該車的燈光、車牌或其他法律上規定的標記。兩

款均可使用，至於選用何款，則視乎可供展示警

告牌的面積而定。 

規格 

1. 材料: 鋁片(1.6 毫米厚)

2. 標板面光潔度: 反光底色 

3. 反射料: 英國標準BS 873: 第二類

4. 顏色: 警告牌整塊表層材料、覆面材料或

光潔面的顏色如下： 

邊緣 黑色

底色 黃色

中文字體、英文字母 黑色 

5. 警告牌整 塊 表層材料 、 覆面材料 、 邊緣密封

劑、漆塗層及絲網印劑，均應互相配合。 

6. 字體大小: 英文字母 高度≧60毫米 

中文字體 高度≧60毫米

圖七 車輛上的危險警告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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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丁

通知表格

EPD 1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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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理、運送及處置石棉廢物的工作守則的增編 （更新參考及聯絡資料） 

1. 第一章法定管制

勞工處另有印備一本工作守則，名為「石棉工作的安全與健康」，內

容關乎工人在處理石棉或在工序中產生石棉廢物時的守則，從而保障

工人的健康和安全。 

2. 附錄甲 聯絡機構的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

提供有關拆卸石棉資料的機構

環境保護署石棉監理及管制課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百三十號修頓中心二十四字樓

聯絡電話：二七五五 三五五四

提供有關安全設備、程序及工業經營法例管制資料的機構

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科

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海港政府大樓十六字樓

聯絡電話：二五五九 二二九七

提供有關船上及海上結構物處理程序資料的機構

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

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海港政府大樓二十三字樓

聯絡電話：二八五二 四四七七

環境保護署

二零二零年二月

(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檢閱以反映環境及生態局環境科與環境保護署
內部重組後的職能劃分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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